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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擅自将政府投资建设

的科普场馆改为他用的，由有关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

告或者通报批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实践中，由于不重视科普工作、科

普规划和内容缺失，以及缺乏监管等，

我国一些市县科普场馆出现商业改造、

出租、闲置或改作他用的行为，科普场

馆无法履行科普职能。如某市科技馆

引入商业餐饮设施挤占场馆核心科普

区域，某区级科普基地因城市规划需搬

迁，未履行重建程序即拆除等。依据科

普法和地方条例，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违

法行为受到惩处。

■ 案例

科普场馆违规使用被惩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

简称科普法）第五十六条通过明确法律责任、

规范权力运行、强化制度保障，全面规范对科

普场馆的管理。该法律条款不仅是对科普场

馆功能的刚性保障，为守护科普事业发展的物

质基础提供了法治利器，还是对科学精神和社

会责任的强化，使法治成为科普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支撑。

“擅自将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普场馆改为他

用的”明确列出适用对象，涵盖专项拨款、社

会捐赠配套资金、PPP模式等多元化资金来源

形式的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普场馆。擅自改为

他用，指将场馆用于与科普无关的用途，导致

其科普功能被削弱或丧失。对政府投资建设

的科普场馆的法律保护，本质上是通过法律

保障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普场馆公共资源、基

础设施的公益属性，为科普事业提供法治

支撑。

“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蕴含行

政执法程序的严谨性与法治精神的深刻内

涵。实践中，由科普场馆的上级主管部门（如

科技局等）或综合执法部门作为具体执法部

门，有权要求相关单位恢复场馆的科普功能。

“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明

确了对单位的处罚，强调了法律责任的分级处

理，体现了行政处罚的梯度化设计与法律责任

的精准匹配。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该法律条款构建了“权责一致、

罚当其过”的责任追究体系，明确“领导人员”

与“直接责任人员”的双轨追责机制，处分的法

律依据既包含行政法规，也涉及党内法规和地

方性法规。如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

的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分

别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范围、处理原则作了

明确规定。

科普法第五十六条与其他法律相互协同，

织密严惩违法违规之网，通过进一步明确责任

主体、扩大适用范围、强化处罚措施、细化处分

梯度等，为科普场馆公共资源保护提供了更严

密的法律保障。

（作者朱冬香系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副研

究员，周衍燚系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研究生）

精准追责，政府投资科普场馆改为他用必被罚
□ 朱冬香 周衍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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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浙江省

科协、省科技

厅、省委社工部联合出台实施意见，正式启动

“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建设计划，浙江

成为全国首个明确科学传播队伍梯度矩阵建

设目标的省份。两年来，浙江坚持“省级统筹、

地市联动、县域落实”，推动科普人才工作从松

散化向体系化转型，阶段性成效显著。

从“建队伍”走向“建体系”

实施“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建设

计划，目标是通过三年动态形成“省级首席专

家+省级传播专家+市级传播达人+县级传播

员”的四级梯度矩阵。截至2025年4月，浙江

省级科学传播专家库已入库433人，高级职称

占比近60%；11个区市入库科学传播达人1127

人，提前超额完成原定目标。

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从“个体依赖”走

向“体系供给”。比如，通过“浙里科普”平台和

“科小二”微信小程序，浙江实现了专家信息管

理、活动发布、积分统计等功能的数字化闭

环。同时，制定《省级科学传播专家积分规

则》，设立九大类28 个评分项，推动科普服务

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

构建全方位支撑的科

普发展路径

立足现有基础，浙江持续

深化制度创新、能力建设、资源

整合与协同联动，推动科普工

作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迈

进。在制度激励上，强化科普

价值导向，推动科普成果纳入

科研考核评价体系，提高浙江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科普类奖

项比例，建立科普成果登记制

度，通过典型选树增强科普工

作者的荣誉感与认同感。

在能力建设上，构建分级分类培训体系，

联合高校建设沈括科学传播学院，通过线上线

下融合模式，常态化开展科学传播理论、活动

设计、新媒体应用等培训，培育专业化、复合型

科普人才队伍。同时，深化国际科技传播合

作，提升在全球传播中的话语权。

在资源优化上，实施“科普飞地”计划，推动

省级专家“结对”帮扶山区县，建立“科普特派

员”制度，开展“订单式”科普服务，促进优质资

源均衡配置，打通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例

如，杭州市余杭区科协实行“点单式+场景化”

服务，提前调研基层需求，由专家“接单”精准匹

配课程；同时，组织300余名村社科普员常态化

落地服务，实现资源下沉与需求上传双向贯通。

在协同生态上，强化部门联动，推动科协、

科技、教育、媒体等资源整合共享，培育科普

MCN机构，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科普IP。例如浙

江省医学会打造“花样年华”女性健康科普团队、

“眼保健”科普团队等IP，构建科普品牌矩阵。

（作者顾秋阳系浙江省科技交流和人才服

务中心助理研究员，郑婷系浙江省科技交流和

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从“个体依赖”到“十百千万”梯度矩阵
——浙江探索科学传播体系化建设的实践与路径

□ 顾秋阳 郑 婷

科普经验一线谈

6月15日，沈括科学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并举办首期浙

江省基层科学传播员实务研修班。 作者供图


